誰在歧視誰？

──性傾向歧視法與「逆向歧視」

王礽福（香港性文化學會執委）

一般人都是本著寬容精神而反對歧視同性戀者，但他們也許不知道，「性傾向歧視法」的前設與涵蓋範圍，可能與他們的理解南轅北轍，到頭來可能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

玉女與攣工

楊千嬅在電影《玉女添丁》中，為了逃避「炒魷」危機，就訛稱自己懷孕，老闆為免觸犯「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自然不敢開除她，結果鬧出一大堆笑話。這種劇情不太可能在現實發生，因為訛稱懷孕很容易被識破，而且懷孕有期限，騙得了一時，騙不過一年。不過，如果對方訛稱的是同性戀，那又如何呢？

法國電影《攣工遊戲》（The Closet）講的就是這樣的故事，男主角為逃過解雇一劫，將自己裝扮成同性戀者，結果平常對他頤指氣使的上司，為免觸犯歧視條例，立時變得畢恭畢敬，可笑復可悲。《攣工遊戲》同樣是一齣喜劇，分別是孕婦難假扮，同志易冒充，因為據推動「性傾向歧視」立法不遺餘力的團體所說，不能對自稱同性戀者作驗證，因為這是侵犯他的尊嚴？！

如此說來，在還未訂立「性傾向歧視法」的香港，實在應三思而後行，否則老闆們從此「綁手綁腳」，因為無論對方是真同志還是假同志，他都好像得了「免炒金牌」，你又怎敢遽下殺手？不過，如果老闆對同志同事「刀下留人」，那就是變相對異性戀同事不公平了，所以，性傾向歧視法到底在追求人人平等，還是製造特殊階級，也是值得深思的。

收聲或收工

我們都不贊成歧視，但反歧視與訂立歧視法是兩回事，其實現有的三條歧視法已有可能被濫用，譬如說，香港有一宗個案是一位在銀行客戶服務部任職的女同志，因不滿銀行規定女同事必須穿制服裙，而控告公司「性別歧視」，更由於平等機會委員會受理此案，所以她是運用公帑來打官司的。到底，這是否絕大部分市民心目中所理解的「性別歧視」呢？現有的歧視法不無漏洞，再加上性傾向歧視法，會否產生更大的問題，導致「逆向歧視」──即反過來「以法之名」來懲罰一些並沒有真正傷害他人的所謂「歧視行為」呢？我們試看看一些外國的例子。

二○○二年加拿大卑詩省一位名聲很好的老師甘基斯（Chris Kempling），在地區的報紙撰文批評同性戀組織的一些教材，認為它有誤導性、會冒犯不少家長和摧毀道德標準。結果，政府設立的卑詩省教育學院（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of Teachers）認為他違反了教師操守，將他停職停薪了一個月。最後他被吊銷了教師牌照，無法再執教鞭。值得注意的是：基斯並沒有在學校或課室表達他的意見，難道他用市民身分表達意見也要被懲罰？

基斯的遭遇提醒我們，作為家長的大概要有心理準備，一旦性傾向歧視立法，你們子女在學校接受的性教育，很可能會教導他們：同性戀跟異性戀一樣正常、同性肛交跟異性性交一樣可以接受。而老師、社工和輔導員，也很難持甚麼異議。當然，這可能正是某些人所期待的；不過，這真的是大部分家長、教師、社工、輔導員所期望的嗎？這不是將少數人的價值觀，利用法律來強制他人接受嗎？

為甚麼性傾向歧視法的影響會那麼大？因為它的前設是：同性戀跟異性戀一樣正常。但這是事實嗎？坊間所謂同性戀是先天、正常、健康、不能改變的講法，全都經不起實證的考驗，單是說肛交跟陰道交一樣安全，就完全反智，避開肛交容易引導失禁、腹瀉、直腸潰瘍等問題不談，更是不負責任。「政治正確」還須「知識正確」，到底我們的法律應該建立在甚麼基礎上呢？

誰的自由？誰受傷害？

我們可以基於多元、自由的理由來反對歧視同性戀者，但如今真有點本末倒置，因為根據世界的趨勢，同性戀運動者卻希望令一些反對者「消音」。

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瑞典法院判處一名牧師入獄一個月，原因是他在教會講道時冒犯同性戀者，觸犯歧視條例。被判罪的牧師曾在一場講道中以「不正常」來形容同性戀。主控官要求被告澄清是否認為同性戀是病態，被告直認不諱，並指這是聖經的觀點。辯方律師辯護時指牧師也有言論自由，但最後法庭仍判該牧師有罪。這就不禁令人產生疑問：難道同性戀者有人權，宗教人士反而沒有？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良心自由不也是最基礎的人權嗎？鄧小平說九七後我們一樣可以反對共產主義，這是何等胸襟！不過，鄧小平有這樣的胸襟，同性戀運動者卻不見得也有。

極端？正常？

有人認為這種「以言入罪」的情況是「極端例子」，不會在香港出現。不過第一，法律談的是能不能這樣做，而不是會不會這樣做，這個案已足夠顯示由於「歧視」是一個定義模糊的概念，在執法時容易被過度詮釋；第二，這不一定是「極端例子」，因為這些「先進國家」已愈來愈有「極端立法」的傾向。譬如，加拿大Sakaschewan省的人權委員會認為聖經禁止同性性行為的經文（《聖經．利未記》第十八、二十章）會煽動性傾向仇恨，在二○○二年，該省由Justice J. Barclay領導的法庭支持這看法。換言之，引用這些經文也可能會犯了「煽動性傾向仇恨」罪，墮入法網！又譬如，法國國會已通過新法，從今年二月起，發表反同性戀言論將視同歧視行為，可能觸犯刑法。如此看來，這些國家已把極端當正常了！

當然還是有些人會堅持香港不會出現這樣極端的情況，我們就再舉一個本地例子吧！二○○○年社關組織「明光社」自費出版了一份「同性戀的真相」的單張，內容談到同性戀的成因及其生活形態可能引起的問題，所有資料皆引自客觀的研究調查，屬溫和、理性的批評。但時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的胡紅玉隨即高調批評明光社，又指平等機會條例仍未將同性戀者列作受保障社群，故政府應立例保障同志戀者免受歧視。言下之意豈不是說一旦立法，她會毫不猶豫用法律的力量去強制別人不能對同性戀生活方式作任何批評嗎？這不就是「以言入罪」嗎？胡女士本身是律師，又是當時「平機會」的主席，連她也有這種極端的想法，其他人不是只會更極端嗎？

當然，一般來說歧視法最初訂立時，可能會讓教育界和宗教界有豁免權，不過豁免範圍有限，可能僅限於聘任教師和牧師一類的職位時能豁免，其他職位就很難說。而且據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所說：「『豁免』本身已是一個觀念上的轉變──代表你是錯的，只不過社會不追究！」我們也不能排除立法一段時間後，會有議員提出：「宗教界憑甚麼有特權歧視同性戀者？應該要一視同仁！」豁免，不過是當初為求順利立法而來的「權宜之計」。西方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條法例只會愈演愈烈，愈來愈苛刻！

政治正確？知識正確？

立法容易廢法難，到底我們是否認同這條法例背後的精神呢？任何法案都會對社會構成長遠的影響，「歧視法」也是一種「道德立法」，到底我們是否要以一種懲罰式的法律，來強制市民接受一種「同性戀正常」的意識形態？這到底是幫助市民接納同性戀者，還是帶來對立呢？如果我們社會真的有甚麼地方傷害同性戀者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益，我們可以透過其他方面的修法來保障他們，卻毋須訂立一條甚具爭議且危險的法例。

一葉知秋，西方訂立的性傾向歧視法已帶來不少問題，所謂「保障」的真實涵義，就是對一些不認同同性性行為的人的壓制，和對多種自由的侵犯。在民政事務局考慮訂立性傾向歧視法的當下，我們應好好深思，我們的社會是否為了表現「政治正確」，就要盲目追隨西方？還是可以反過來依據嚴謹的證據，來表現我們在國際上的獨特識見？

